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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品牌日标识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落实国务院设立“中国品牌日”的决定，办好中国

品牌日活动，树立中国品牌日形象，提高中国品牌日认知度，传

播品牌发展理念，推进品牌发展工作，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宣

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农业部、商务部、工商总局、质检总局组

织设计了中国品牌日标识。 

第二条 为保护中国品牌日标识知识产权，保证标识规范使

用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三条 中国品牌日标识（下图）经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

门备案为官方标志。 

 

 

 

 

 

备案内容主要包括： 

（一）由汉字篆书“品”字为核心的三足圆鼎形中国印图案。 

（二） 和 特殊字样。中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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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牌日中英文名称放弃专用权。 

第四条 中国品牌日标识由国家发展改革委、中宣部、工业

和信息化部、农业部、商务部、工商总局、质检总局共同发布与

管理。国家发展改革委作为代表人申请官方标志备案，负责标识

使用管理的日常工作。 

 

第二章 标识使用 

第五条 中国品牌日标识主要用于中央国家机关、省市县地

方人民政府推动品牌发展的公益性活动，以及标识管理部门确定

的其他使用。 

第六条 中国品牌日标识使用应符合以下要求： 

（一）标识使用的主体是中央国家机关、省市县地方人民政

府，以及标识管理部门确定的其他单位。  

（二）标识使用的目的是推动品牌发展工作，凝聚社会共识，

营造良好氛围，搭建公共平台，发挥品牌引领作用，促进经济高

质量发展。 

（三）标识使用的性质为公益性，不以营利为目的。 

（四）标识管理部门确定的其他使用。 

第七条 中国品牌日标识使用范围包括： 

（一）推动品牌发展的展览会、博览会、展示会等。 

（二）推动品牌发展的论坛、研讨会、报告会、交流会等。 

（三）标识管理部门确定的其他使用范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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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中国品牌日标识使用主体使用标识图案，在国家发

展改革委官网（www.ndrc.gov.cn）政务服务中心下载专区按规定

程序下载。 

第九条 中国品牌日标识使用要保证规范性、合法性、严肃

性，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将标识进行拆分、歪曲、篡改等变形使

用，或将标识作为其他图案的组成部分使用。 

 

第三章 标识管理 

第十条 标识管理部门共同研究确定以下重大事项： 

（一）标识使用管理办法制定、发布、修订等。  

（二）确定标识使用的其他单位。 

（三）确定标识使用的其他范围。 

（四）其他重大事项。 

第十一条 标识日常管理部门负责以下具体工作： 

（一）提出需要讨论确定的重大事项方案。 

（二）办理标识备案手续、指导监督标识使用、维护标识合

法权益等。 

（三）其他日常工作。 

 

第四章 标识保护 

第十二条 中国品牌日标识管理部门依法保护中国品牌日标

识知识产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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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将中国品牌日标识或与标识

近似的图案作为商标注册和使用。 

第十四条 中国品牌日标识使用主体将标识用于非公益性活

动，将取消其使用资格，并追究行政和法律责任。 

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违反法律法规、本办法规定使用

中国品牌日标识，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 

第十六条 社会各界均可监督中国品牌日标识的使用，欢迎

对违规使用标识、侵犯标识知识产权等行为的举报。 

 

第五章 附则 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


